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全民健保牙醫門診總額台北分區委員會

新執業醫師及新特約醫療院所之定義及其管控辦法
         （一）定義：1.新執業醫師：以該ID number 2年未

                出現於台北分區申報名單內稱之。（資料提供來源：

                健保局、分會資訊組、四縣市公會）

                2.新特約院所：向健保局申請新的診所代碼，診所

                 內含所有醫師稱之。（資料提供來源：健保局、四

                 縣市公會）。含院所及醫師個人（特殊狀況，如：

                 更換負責醫師、搬遷且未受健保局處份者得申訴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排除）

         （二）管控辦法：

              1.對新特約診所：連續抽審一年
              2.對新執業醫師：管控指標（一年）

            （1）申報點數（高於全區平均值）

            （2）平均填補顆數（高於75百分位值）

            （3）重複洗牙率（高於全區90百分位）

            （4）一年自他家重複填補率（高於全區75百分位）

            （5）拔牙後處置（顆數高於全區75百分位；註：去除
                 拔牙後處置”0”顆者）

              3.以上任何指標進入者，即進入輔導。

